
⽢南州⺠政局 洪⼩流

特急 州⺠电〔2022〕153号

关于进⼀步做好因疫因灾困难群众
基本⽣活保障⼯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⺠政局：

为深⼊贯彻落实省⺠政厅《关于认真扎实做好因疫因灾困

难群众基本⽣活保障⼯作的通知》（⽢⺠电〔2022〕258号）及

州疫情联防联控领导⼩组办公室《关于进⼀步落实国家及我省

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》（州疫防办发电〔2022〕

570号）精神，扎实做好因疫因灾社会救助⼯作，切实保障好困

难群众基本⽣活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⼀、充分认识保障因疫因灾困难群众基本⽣活的重要性和

紧迫性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对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、格外关

爱、格外关⼼，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⼼上，关⼼他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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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苦，千⽅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。省州就近期做好困难

群众基本⽣活保障⼯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我州⾃然环境极为严

酷，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，低保对象、特困⼈员、低保边缘

⼈⼝、防⽌返贫监测对象等低收⼊群体保障数量多，保障⽔平

较低，这⼀类群体的收⼊，主要以外出务⼯就业为主，⼀些家

庭因学、因病、因残等⼤额刚性⽀出较⼤，加之今年我州各县

（市）疫情持续时间⻓且多发散发频发，洪涝、⼭洪泥⽯流、

低温冷冻等⾃然灾害也持续不断，多重因素叠加在⼀起，特殊

困难群体的收⼊骤减，⽀出增加，平时的积蓄⼤量减少，随之

出现基本⽣活困难的群体数量也会越来越多。因此，及时有⼒

保障困难群众基本⽣活迫在眉睫，是贯彻落实党的⼆⼗⼤和省

第⼗四次党代会精神关于兜底保障⼯作部署的政治要求，也是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，更是体现⺠政担当，践⾏“⺠政

为⺠、⺠政爱⺠”⼯作理念的实际⾏动。

⼆、完善主动发现机制，及时准确摸清特困群众、脆弱群

体底数。各县（市）⺠政局要健全完善主动发现机制，加强主

动发现救助，组织乡（镇）⼲部、村（社区）⼲部、社会救助

协理员、社会⼯作者和志愿者等，通过⼊户⾛访、电话沟通、

微信联线等⽅式，全⾯摸清摸准辖区内受疫情、灾情等影响的

困难群众底数、⽣活状况以及救助需求，建⽴详实的信息台账，

逐户逐⼈落实相应救助措施，切实做到早发现、早介⼊、早救

助。要对现保障的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⼈员数据采取⼊户核查

抽查、数据⽐对分析等⽅式再次进⾏核实⽐对，及时更新完善



3

社会救助综合信息系统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做到应保尽保、

应纳尽纳。要充分发挥低收⼊⼈⼝动态监测预警信息系统作⽤，

加强同乡村振兴等部⻔间的数据共享⽐对，定期开展监测预警，

对红⾊、橙⾊预警信息按时限要求逐⼀⼊户核查，将符合条件

的困难群众全部纳⼊救助帮扶范围，确保不漏⼀户、不落⼀⼈。

三、有序开展低保扩围增效⼯作。各县（市）要认真落实

最低⽣活保障审核确认的相关政策⽂件，进⼀步规范完善低保

准⼊条件，不得随意附加⾮必要限制性条件，不得以财政供养

⼈员等特定职业、特殊身份为由，直接认定申请家庭不符合条

件。申请家庭整户符合条件的，不得仅将个别家庭成员纳⼊低

保范围。对因疫、因灾造成基本⽣活困难的群众和受疫情影响

⽆法外出务⼯、经营、就业，导致收⼊骤降、基本⽣活出现严

重困难的城乡居⺠，凡符合条件的，全部纳⼊低保范围。成年

⽆业重度残疾⼈可以参照“单⼈户”提出低保申请。依靠兄弟姐

妹或者 60周岁及以上⽼年⼈供养的成年⽆业重度残疾⼈，在评

估认定其家庭经济状况时，兄弟姐妹或者 60周岁及以上⽼年⼈

给付的供养费⽤，可以视情适当豁免，符合条件的，纳⼊低保

范围，以应保尽保、应纳尽纳体现低保扩围增效。要健全完善

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评估认定⽅法，综合考量家庭财产市值、实

际营收情况以及其家庭实际⽣活状况等，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。

在计算家庭收⼊时，对因学、因病、因残等⼤额刚性⽀出分梯

度、按⽐例予以扣减。对因疫情或照护重病患者、重度残疾⼈

等确实难以就业或者较⻓时间⽆法获得收⼊的，要客观考虑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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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成员实际情况，综合判断是否纳⼊保障范围。对已经纳⼊救

助范围的困难家庭，可视情延⻓定期核查时限。为增强低保对

象抵御⻛险经济能⼒，各县（市）可根据疫情、灾情形势决定

暂停开展低保对象退出⼯作。

四、加⼤因疫因灾困难群众临时救助⼒度。各县（市）要

对受疫情、灾情影响以及因学、因病、因残等因素导致基本⽣

活陷⼊困境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⽆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

⽣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⼈，坚持应救尽救，充分发挥临

时救助“救急难”作⽤，根据救助对象实际情况，按照急难型、

⽀出型类别，采取临时救助给予应急性、过渡性⽣活保障。对

低保对象、特困⼈员以及脱贫⼈⼝中的新冠肺炎患者、因家庭

成员被隔离收治等原因导致基本⽣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家庭，根

据需要可采取“先⾏救助”的⽅式直接给予临时救助，防⽌因疫

返贫。对受疫情影响⽆法返岗复⼯、连续 3个⽉⽆收⼊来源、

⽆存款，⽣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⽆法覆盖的农⺠⼯等未参保

失业⼈员，未纳⼊低保范围的，经本⼈申请，由务⼯地或者经

常居住地发放⼀次性临时救助⾦。对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

中的未就业⼤学⽣、创业失败⼤学⽣，由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

给予临时救助等相应救助帮扶。要加强临时救助与受灾⼈员救

助政策的衔接，对经过应急期救助、过渡期⽣活救助后基本⽣

活仍有较⼤困难的受灾群众，及时给予临时救助，防⽌因灾返

贫。

五、强化部⻔协调联动，编密织牢基本⺠⽣保障⽹。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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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）要充分发挥社会救助部⻔联席会议机制作⽤，强化对社

会救助⼯作的综合协调，加强同教育、⼈⼒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应急管理、卫⽣健康、乡村振兴、医疗保障

等部⻔的沟通协调，定期开展信息数据共享⽐对，会同各有关

部⻔按职责落实相应的社会救助措施。要充分发挥县级困难群

众基本⽣活保障⼯作协调机制作⽤，周密统筹各部⻔的救助资

源，根据对象类型、困难程度等，协调相关部⻔及时有针对性

地给予教育救助、就业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医疗救助、受灾⼈员

救助等专项救助，做好困难群众的主动发现、精准救助和综合

帮扶。对遭遇重⼤⽣活困难的，采取“⼀事⼀议”、“⼀案⼀策”

⽅式提⾼救助⽔平，解决急难个案，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困难群

众基本⽣活保障底线，确保基本⽣活保障⽹密实牢靠。

六、认真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困难群众温暖过冬⼯作。州局

前期已经转发了省⺠政厅《关于切实做好强寒潮天⽓防范应对

⼯作 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越冬的通知》，对各县（市）做好

困难群众冬季取暖救助和因疫因灾救助提出了具体要求，各县

（市）要全⼒抓好贯彻落实。要定期深⼊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

⼈员家中详细了解掌握其安全温暖越冬、过节等⽅⾯存在的实

际困难，根据困难群众实际需求，集中采购发放棉被、棉⾐、

电热毯、炉具、⽶⾯油煤等救助物资和采暖补助，有效解决其

实际困难和问题。要重视安全⽣产，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，

加强服务对象和机构⽤⽓⽤电安全、防窒息中毒、发⽣⽕灾，

定期对分散供养特困⼈员住房、越冬取暖及特困供养机构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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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等情况进⾏排查巡检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要加强⽣活⽆

着的流浪乞讨⼈员救助⼯作，深⼊开展“寒冬送温暖”专项救助

⾏动，持续加强重点区域巡查搜救，及时为其给予吃住、送医、

托养、送返等⽅⾯的救助。要精⼼组织、⼴泛开展⾛访慰问和

解⺠忧、送温暖、献爱⼼等活动，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关⼼关爱，

确保其安⼼过年、温暖过冬，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

怀和温暖。要统筹做好慰问⾛访⼯作，尽快制定 2023年“两节”

慰问⼯作⽅案，持续加⼤排查⼒度，帮助解决好低保家庭、建

档⽴卡贫困户、特困⼈员、贫困残疾⼈、困难优抚安置对象等

各类特殊困难群体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。要加快困难群众救

助补助资⾦拨付进度，提前安排部署，⾜额发放 2023年第⼀季

度城乡低保、特困供养、孤⼉、事实⽆⼈抚养⼉童等补助资⾦。

七、严明纪律，切实加⼤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⾦的监管⼒

度。各县（市）要深⼊开展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⾦使⽤管理情

况“回头看”⾏动，要对照中央和省州关于社会救助领域各项政

策规定，对前期审计发现和举⼀反三排查的问题，主动查纠整

改，及时查漏补缺。要严格执⾏中央和省上关于困难群众救助

补助资⾦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全⾯实⾏资⾦闭环管理和社会化发

放，确保低保、特困供养等救助补助资⾦及时⾜额发放到户。

要规范资⾦使⽤范围，严禁擅⾃扩⼤资⾦⽀出范围、随意改变

资⾦⽤途，严禁以任何形式骗取套取、挤占挪⽤、截留滞留救

助资⾦，不得将救助资⾦⽤于⼯作经费、机构运转、设备购置

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⽀出，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形式将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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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⼈到户的救助资⾦归集使⽤。要认真落实⾏业监管责任，加

强救助补助资⾦申请、使⽤和绩效评价全流程线下和线上监管，

强化社会救助综合信息系统资⾦监管⼦系统应⽤，按要求及时

录⼊资⾦的收⽀情况，定期进⾏调度分析，对资⾦数量、救助

⼈数、拨付时间等数据有异常的，及时开展实地核查，确保资

⾦专款专⽤。要认真落实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清单和考核标

准，按照规定的⽅式和程序，规范购买社会救助事务性⼯作和

服务性⼯作，提⾼社会救助资⾦使⽤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⼋、做实做细因疫因灾社会救助领域⽭盾化解和舆情处置

⼯作。社会救助⼯作社会关注度普遍较⾼，尤其是最低⽣活保

障政策在执⾏过程中容易在低收⼊群体中引发攀⽐和⽭盾，致

使不符合条件的个别群众上访。各县（市）要对以往信访件进

⾏“回头看”，要关⼼关爱理解上访群众，符合条件的要及时落

实相应的救助政策，对不符合条件的，⼯作⼈员要认真听取他

们的诉求，耐⼼细致地做好政策解释，得到他们对社会救助⼯

作的理解和⽀持。要加⼤舆情监测，对因社会救助引发的⽹络

舆情及时分析研判和解决问题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，

做到正确引导、正⾯回应。要提升社会救助⼯作⼈员防范化解

信访⽭盾的能⼒，引导⼤家以“等不起、慢不得”⼯作热情，做

好群众⼯作，确保群众上访的事项不过夜，有效防范各类⻛险

隐患。

九、切实改变作⻛，⽤⼼⽤情做好困难群众基本⽣活保障

⼯作。做好因疫、因灾等困难群众救助⼯作是贯彻落实省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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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和州委、州政府决策部署的实际⾏动，是实现好、维护

好、发展好困难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。各县（市）要切实

改进⼯作作⻛，真正把⼼贴近⼈⺠，履⾏好为⼈⺠服务的天职，

不喊⼝号、不说⼤话，⽤⼼⽤情为群众解难事、办实事。要及

时落实最低⽣活保障、特困⼈员供养、“四个⼀”（每周打扫⼀

次卫⽣，每半⽉洗⼀次⾐服，每⽉理⼀次头发，按照缺什么补

什么的原则每半年发放⼀次⾐被等⽣活必需品）等各项社会救

助政策，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。要充分利⽤报

刊、⽹站、电视、微信公众号、抖⾳等媒体，以及印发宣传册、

张贴《⺠政部⻔困难群众基本⽣活救助政策问答》等⽅式，加

⼤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普及⼒度，提升政策知晓率，进⼀步强信

⼼、暖⼈⼼、聚⺠⼼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带着感情、爱⼼经常

性的主动听取群众的意⻅建议，对群众提出的诉求和问题不回

避、不退缩，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要畅

通救助申请渠道和投诉举报热线，积极引导群众通过⽹络、⼿

机 APP和电话申请社会救助，及时受理群众诉求、回应群众关

切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要采取政策解读、案例分析、警示教育、

经验介绍等多种⽅式，加强对社会救助经办⼈员、乡镇（街道）

和村（社区）⼲部的政策培训，确保各级⼲部精准理解和全⾯

掌握政策规定，把社会救助⼯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温度。要坚

决扛牢兜底保障⼯作责任，坚持以⼈⺠为中⼼的发展思想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主要负责同志要⾼度重视，亲⾃抓、亲⾃部

署，层层压实责任。分管同志要具体抓，周密谋划安排，加强



9

⼯作调度，确保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⽣根，有效提升困难群众

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。

⽢南藏族⾃治州⺠政局

2022年 12⽉ 15⽇


